中华人民共和国

律师执业申报表

申    请    人        XXX           
律师类别（专职/兼职/法援）          
执业机构名称  山西XX律师事务所     
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监制
填表日期      年  月  日

	姓名
	XXX
	性别
	男/女
	出  生

日  期
	1995年8月
	民族
	汉族
	照片

（2寸蓝底）

	律师（法律职业）资格证号
	根据资格证完整填写
	文  化

程  度
	大学本科/硕士研究生
	政治

面貌
	中共党员
	

	身份证号
	18位身份证号码
	户  籍

所在地
	具体到县（区、市）
	

	执业机构名称
	填写律师事务所全称，如：山西XX律师事务所
	电话
	执业机构电话

	
	
	邮编
	

	执业机构地址
	根据律师事务所登记地址填写
	档案

存放处
	具体单位或人才市场

	参加工作时间
	
	原工作

单位
	辞职或退休人员填写
	原任

职务
	辞职或退休人员填写

	居所地址
	根据本人实际住所地址填写
	手机
	

	
	
	邮箱
	

	简

历
	起止时间
	在何地何部门（学习）工作
	职务
	证明人

	
	从大学入学至今
	
	
	

	
	连续学习工作经历
	
	
	

	
	起止时间不得间断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受过何种奖励
	没有填“无”

	受过何种处分
	没有填“无”

	学

历

情

况
	受过何种专业教育
	最高学历
	毕业学校
	

	
	何时取得何种专业学位
	最高学位
	学位证号
	

	
	非法学学历人员何时何地

受过何种法律专业培训
	没有填“无”
	取得何

种证书
	

	
	是否具有国外学历
	没有填“无”
	取得何种

学位证书
	

	专

业

经

历

及

职

务
	曾在何处从事何种专业工作
	
	起止时间
	

	
	取得何种专业技术职务
	
	起止时间
	

	
	专业技术职务证书名称
	
	证书编号
	

	掌握何种外国语言
	
	水平
	

	掌握何种少数民族语言
	
	水平
	

	律师执业申请及承诺书

	执业申请根据本人情况填写（可以打印）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和司法部《律师执业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本人符合申请专职（兼职、法律援助）律师的条件，现已知悉申请律师执业依据的法律、法规和有关规范性文件的内容，承诺所提供材料真实、完整、合法和有效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。（此承诺须本人手写，打印无效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本人手写，不得打印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

	律师事务所（法律援助中心）对申请人的鉴定意见

	    律师事务所应当根据申请人在实习期间的思想政治、个人品行、业务水平、专业特长等方面的综合表现作出客观评价，并如实、全面的出具对申请人的鉴定意见。

律师事务所（法援中心）负责人：亲笔签名或名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执业机构（印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兼职律师工作单位鉴定意见

	单位负责人：手写签名或名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作单位（印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县级司法局意见
	必须签署明确意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呈报机关（印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设区的市司法局意见
	必须签署明确意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查机关（印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省司法厅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批准机关（印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  注
	

	说  明
	1、律师事务所须如实、全面填写对申请人政治表现、个人品行、业务水平、专业特长等方面情况的鉴定意见。

2、此表由申请人所在地的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审查并出具意见，如发现申请人弄虚作假，谎报、伪造学历和经历的，应取消其申请资格。

3、申请人经审查合格被批准执业的，此表作为该申请人的律师执业档案。


